变更开办资金确认证明
 
根据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十六条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我市事业单位法人申请变更开办资金，需提供如下依据材料：

1.开办资金确认证明。（见附件）

2.变更登记申请日之前90日内的资产负债表，并加盖本单位和举办单位公章。（资产负债表需盖全两个公章后再扫描上传系统）

    注意：此页不扫描上传。
附件： 开办资金确认证明

附件
 
开办资金确认证明
（变更登记模板）
 
 
鄂尔多斯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：
截至   年  月  日(资产负债表日期),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事业单位名称）可用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开办资金为           万元。
 
附: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事业单位名称）

     年    月    日资产负债表。

 
 
 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: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 

 (本单位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(举办单位公章)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